
 

北京理工大学民口纵向科研项目直接费用预算调剂审批表(A类) 
（适用于我校作为项目承担单位或课题牵头单位负责的任务） 

!"#$ %&'()*+,-./0 Floquet 123456 

!"78 11974045 9:;8 3050021501905 !"<(=>?@ ABCD=EF' 
GH:IJK    L,4M:NOP   L;QRST(□UÖVW !"XYZ [B\ <]E^ _`E^ 

!"abc 2020 d 1 e 1 f-  2023 d 12 e 31 f ghi5j 2 !"kl  Ö!" □mn 
o1WpqrstrAuQRvwx:yz{|5j}I~�ÄÅÇÉ!ÑÖJK,Ü{|5áIà 2r3r4r8 ="âäã 
o2W“åçÑÖ”éèêÑÖëíìî="ÑÖïñão3W“óòÑÖ”ïñÑÖabôö0ÑÖé.áõÑÖI“-”ìú,ùi

ÑÖ5áé�Äûà{IüKão4W ¡¢T£éão5W①+②+③=④~ão6W¤¥:rFù¦¤:rst:/pq:/Au

QRvwx:r§¨:r©Bª«:¬="ÑÖ�Ä5® 

科目 批复预算
① 

已累计预算

增减数② 

本次预算

增减数
③ 

调整后预

算④ 科目 批复预算① 已累计预算增

减数② 
本次预算增减

数③ 调整后预算④ 

1 设备费     5、差旅费  

6.5 万 

 

 

 

-6.4598
万 

 

0 万 
1.1设备购
置费     6、会议费     

1.2设备试
制费     7、国际合作

与交流     

1.3设备租
赁改造费     8、出版知识

产权事务费     

2、材料费     9、劳务费     
3、测试化

验加工费 12.0 万  +6.4598
万 18.4598 万 10、专家咨

询费     

4、燃料动

力费     11、其他支

出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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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有关说明(本页之后无须打印) 
一、审批表填写说明 

1.根据北理工发〔2016〕66 号文件规定，本审批表适用于北理工作

为项目承担单位或课题牵头单位负责的任务。 

2.项目所属科技计划：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、国家社科基金、北京市自然科学基

金、北京市科技重大专项、北京市重点研发计划、国际科技合作、重点实

验室基金等。 

3.项目编号：填写学院规定项目档案号。 

4.由于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预算科目名称不统一，填写预算科目名称

时请与所属科技计划的项目预算科目名称保持一致，项目组可自行修改填

写。 

5.此表“有关单位审核及审批意见”之前的内容由所在学院负责在校

内信息公开平台上完成公开。 

二、北理工发〔2016〕66 号文件规定 

第十七条 预算调剂工作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预算调剂，应以研究任务的实际需要为依据，在明确调剂理由

和调剂方案的基础上，在研究任务执行期内进行申请与审批。 

（二）对于已经安排财务审计、财务验收和到期前一个月的项目



 

间调剂使用，无需申请。 

（四）项目/课题/子任务的间接经费预算总额不得调整。 

（五）预算调剂工作，实行“先公示、再报批、后执行”的管理原则。 

（六）项目/课题级的预算调剂，原则上每年只允许调剂一次。 

第十八条 属于学校审批权限的预算调剂申请事项（简称“A 类调整”）

如下： 

（一）项目/课题直接经费中的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出版/文献/

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燃料动力费、资料费、数据采集费、印刷出版

费等科目预算的调增或调减申请。 

（二）项目/课题直接经费中的设备费、基本建设费、会议费/差旅费/

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等科目预算的调减申请。 

第十九条 对于 A 类调整，按照科目预算额度调剂范围，分为一般调

剂、重点调剂和重大调剂三类。 

（一）一般调剂是指，人文社科类项目单个科目预算调剂额度不超过

2 万的，基金类项目（不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类项目）不超过 5 万的，其

它类项目不超过 20 万的调剂事项。 

（二）重点调剂是指，人文社科类项目单个科目预算调剂额度超过 2

万（含 2 万）但不超过 5 万的，基金类项目（不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类项

目）超过 5 万（含 5 万）但不超过 20 万的，其它类项目超过 20 万（含

20 万）但不超过 50 万的调剂事项。 

（三）重大调剂是指，人文社科类项目单个科目预算调剂额度超过 5

万的，基金类项目（不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类项目）超过 20 万（含 20 万）



 

的，其它类项目超过 50 万（含 50 万）的调剂事项。 

第二十三条 属于学校预算调剂审批权限的“A 类调整”调剂事项，项

目组须按规定，填写相关申请并完成公示后，提交有关相关单位进行审核

或审批，批准后由财务处执行。A 类调整”审批权限分类表详见表 1。 

表 1：“A 类调整”审批权限分类表 

调剂分类 申请程序 批准 备案 

一般调剂 
1）项目组公示调剂信息 

2）项目组负责人签字 
学院 科研院 

重点调剂 

1）项目组公示调剂信息 

2）项目组负责人签字 

3）所在学院审核 

科研院 科研院 

重大调剂 

1）项目组组织校外专家论证 

2）项目组公示调剂信息 

3）项目组负责人签字 

4）所在学院审核 

科研院 科研院 

 


